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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要求，现再次将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星期五）下午

２

时

４０

分。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１２

月

２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３．

召开地点：深圳市笋岗西路

３００９

号万泽大厦四楼会议室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无需其他部门批准。召开本次会议的

决定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６．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

系统行使表决权。

７．

股东大会的投票表决规则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果重复投票，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详见附件

２＂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

）。

８．

出席对象：

①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下午收市，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股东；不能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可不必

是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②

公司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公司高层管理人员

③

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提交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具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法性和完备性。

（二）会议议案

１

、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银杏私募债券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期银杏私募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本公司的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①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证明书、股东帐户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股权登记

日的持股凭证进行登记。授权代理人还须持有法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②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股权登记日的持股凭证进行登记。授权代理人还须持有授权

委托书（见附件

１

）和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③

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期间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但须写明股东姓名、股东帐号、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邮编，并附上身份证、股东帐户及股权登记日的持股凭证复印件。

２．

会议登记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和

２３

日两天，登记时间上午

９

时至

１１

时半；下午

３

时至

５

时。

３．

登记地点：汕头市珠池路

２３

号光明大厦

Ｂ

栋九楼本公司办公室。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于登记和表决时提交委托人的股东账户卡复印件、委托人的在股权登记日的持

股证明、委托人的授权委托书和受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电话：

０７５４－ ８８８５７１８２

；

０７５４－８８８５７３８２

２．

传真：

０７５４－８８８５７１７９

；

３．

联系人：蔡岳雄、方旭如

４．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五、备查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18日

附件

１

：

２０１５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参加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星期五）下午

２

时

４０

分，在深圳市笋岗

西路

３００９

号万泽大厦四楼会议室召开的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

表决权。（请列明授权人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表决投票的“同意”、“反对”、“弃权”的明确指示）

授权人签名（或盖章） 身份证号码：

持有股数： 股东代码：

被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有效期限： 授权日期：

附件

２

：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具体说明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５３４

２．

投票简称：万泽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万泽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股东大会对多项议案设置“总议案”的（总议案不包含累积投票议案），对应的议案号为

１００

，申报价格

为

１００．００

元。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

序号

议案

委托价格

（元）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银杏私募债券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期银杏私募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２．００

（

３

）对于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

代表弃权；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选举票数。

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如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

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不视为有效投

票。

（

４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

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不得撤单。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下午

３

：

００

，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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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参股子公司增资公告及其补充公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风范股份”）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披露了《常熟风范

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参股子公司增资的公告》（临

２０１５－０６３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披露了《常熟风范

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参股子公司增资的补充公告》（临

２０１５－０６６

）。公司拟向梦兰星河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梦兰星河”或“标的公司”）以人民币

８

元

／

股的价格按持股比例向梦兰星河增资

２０

，

００４

万元。

应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现将相关事宜补充公告如下：

一、概述

公司于近日与梦兰星河其他股东江苏梦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梦兰集团”）、黑河星河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河实业”）、上海梦星投资合伙企业（以下简称“梦星投资”）就本次增资签署了《关于梦兰

星河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方公章后成立，并在以下条件均获得满足之日生效：

１

、各增资方有权机构审议批准与本次增资有关的所有事宜；

２

、梦兰星河已履行本次协议增资的内部批准程序并获得批准。

该事项已提交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截至公告日，公司已向梦兰星河投资人民币

７３

，

３３３．７６

万元，持有梦兰星河

１６．６７％

股权。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梦兰星河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

、公司住所：黑龙江省黑河市合作区管委会办公楼南侧

１－２

楼

３

、法定代表人：钱月宝

４

、注册资本：

５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５

、实收资本：

５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６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７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含边境小额贸易），输油（气）管道、油（气）库及石油专用

设施的建设。

８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至长期

９

、本次增资前股东情况：梦兰集团（持股

３９％

）、星河实业（持股

３９％

）、风范股份（持股

１６．６７％

）、梦星投资

（持股

５．３３％

）

１０

、本次增资后股东情况：梦兰集团（持股

３０．６４％

）、星河实业（持股

４８．５０％

）、风范股份（持股

１６．６７％

）、梦

星投资（持股

４．１９％

）

１１

、公司主要资产及投资项目

（

１

）梦兰星河通过直接

／

间接等方式持有俄罗斯阿穆尔—黑河边境油品储运与炼化综合体项目

９０％

股权，

在中俄两国境内投资、建设、运营，包括阿穆尔输油首站

１

座、生产能力

６００

万吨

／

年阿穆尔炼油厂、跨边境专用

输油管道和黑河储运末站一座。阿穆尔炼油厂已经取得俄罗斯能源部设计和建设许可。阿穆尔—黑河边境油

品储运与炼化综合体项目已获国家发改委批复（发改能源［

２０１４

］

７１６

号）。

（

２

）梦兰星河持有图伊玛达石油天然气封闭式股份公司位于萨哈（雅库特）共和国首府雅库茨克市，公司

注册资本

６

亿卢布，目前享有俄罗斯境内穆赫金斯基和比留克斯基两块油气田的勘探、开采权，拟从事该油气

田的勘探开采与经营。依据现有普查资料以及二维地震资料初步分析，图伊玛达石油天然气封闭式股份公司

持有的穆赫金斯基油气区块预计石油可采储量为

１

，

５００

万吨，天然气可采储量为

１９０

亿立方，比留克油气区块

预计石油储量为

１

，

３００

万吨，天然气储量为

１９０

亿立方。目前正进行进一步的勘探及储量核实工作。公司将依

据勘探进展，及时披露更加详尽、可靠的储量数据。

（

３

）梦兰星河持有“

Ｃ－

工艺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８５％

股权，该公司主要项目为在俄罗斯阿穆尔州伊万诺夫

卡区别列佐夫卡镇建设一条年产

６０

万吨的水泥粉磨生产线，项目总投资

１７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目前，该生产线已建

设完成，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正式投产。

１１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梦兰星河资产总额为

７２

，

９６８．７６

万元，净资产额

为

７０

，

４４８．９０

万元，营业收入

２０

，

４８２．０５

元，净利润

－２

，

４１９．７６

万元。最新财务数据（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未

经审计）梦兰星河资产总额为

６９

，

４１４．５８

万元，净资产额为

６５

，

９７０．９８

万元，营业收入

１８

，

９８０．８２

万元，净利

润

－１

，

９１７．９４

万元。

１２

、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描述：上海梦星投资合伙企业（持股梦兰星河

５．３３％

）主要出资人为杨小芬（出资比

例

５０％

，风范股份实际控制人的妻子）、范建刚（出资比例

２５％

，风范股份实际控制人）等，是风范股份的关联

方，因此该交易属于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公司严格按照关联交易的规定，在本次董事会审议时，关联董事范

建刚、杨俊回避表决。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该项目时，关联股东范建刚、范立义、范岳英等将回避表决。公司除本

次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外，没有与关联方上海梦星投资合伙企业发生过其他任何关联交易。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增资

各增资方以人民币

８

元

／

股的价格， 共计人民币

１２０

，

０００

万元认购梦兰星河本次增发的

１５

，

０００

万股股份，

每股股份面值人民币

１

元， 增资价款总额

１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与本次增加股份面值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之间溢价的差额部分

计

１０５

，

０００

万元全部计入梦兰星河资本公积。

各增资方认购本次增资份额详见下表，本次增资后，梦兰星河股本增至

７０

，

０００

万股，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原持股数额

（万股）

原股比

认购股本额

（万股）

认购后持股数额

（万股）

占股比例

１

星河实业

２１

，

４５０．００

？

３９％ １２

，

４９９．５０ ３３

，

９４９．５０ ４８．５０％

２

梦兰集团

２１

，

４５０．００ ３９％ ０ ２１

，

４５０．００ ３０．６４％

３

风范股份

９１６６．７２

？

１６．６７ ２

，

５００．５０ １１

，

６６７．２２ １６．６７％

４

梦星投资

２

，

９３３．２８

？

５．３３％ ０ ２

，

９３３．２８ ４．１９％

合计

５５

，

０００．００

？

１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本次增资价款支付

１

、本次增资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１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其中星河实业认购股本额

１２

，

４９９．５０

万股，增资价款额为

９９

，

９９６

万元，风范股份认购股本额

２

，

５００．５０

万股，增资价款额为

２０

，

００４

万元。

２

、按梦兰星河收到的足额出资款确定本次增资的实收资本，依此确定和调整股东的持股比例；如实收资

本不足本次董事会确定的

１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增资额度的，为保障综合体项目能正常运作，本次增资已出资方有权

提请公司开始新一轮增资，各股东方应予以配合；如各增资方均未能按本协议约定缴付出资的，本次增资将

自动终止。

３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交割日期间，若因梦兰星河以利润转增股本或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事项而

导致梦兰星河股本总额增加的，则该等行为不应影响本次增资后各增资方所取得的上述股权比例。

（三）本次增资完成后标的公司的治理结构

１

、本次增资完成后的梦兰星河董事会：

本次增资完成后，梦兰星河董事会人数为

７

人，由星河实业委派

２

人，梦兰集团委派

１

人，风范股份委派

１

人，股东大会共同聘请外部董事

３

人，在股东委派董事中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另可增设名誉董事长一人。

当上述任何一方委派的董事辞任或者被解除职务时，由委派该名董事的一方继续委派继任人选，各方

并应保证在相关股东大会上投票赞成该等人士担任梦兰星河董事；为了提高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各方提

名的董事人选必须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水平和公司运营管理决策能力； 外部董事由各股东在与梦兰星河

业务相适应领域中推荐具有良好的专业技术水平、经营管理经验和职业道德水平的人士作为候选人，并经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或更换，原则上外部董事进入董事会的比例不少于

４０％

。外部董事同时应执行外部董事

工作规则。

２

、本次增资完成后的梦兰星河监事会：

本次增资完成后，梦兰星河监事会人数为

３

人，其中，梦兰集团委派

１

人，风范股份委派

１

人，职工监事

１

人。

当上述任何一方委派的监事辞任或者被解除职务时，由提名该名监事的一方继续提名继任人选，各方并

应保证在相关股东大会上投票赞成该等人士担任公司监事。

（四）协议的生效、中止、终止和解除

１

、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方公章后于文首所载的签署日成立，并在以下条

件均获得满足之日生效：

１．１

各增资方有权机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与本次增资有关的所有事宜；

１．２

梦兰星河已履行本次增资的内部批准程序并获得批准。

２

、本协议一经签署，各方均应积极努力，为本协议生效的先决条件的满足和成就创造条件，在本协议签

署日后，各方不得从事任何妨碍或限制本协议项下各项生效条件实现的行为。非因各方的原因致使本协议不

能生效的，各方均不需要承担责任；

３

、本协议经各方协商一致可中止、终止和解除。

（五）协议附件与补充

本协议下的所有附件，以及因本协议而由梦兰星河、梦兰集团、星河实业风范股份等各方所签署之补充

协议，均作为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增资将使用自有资金投入，合计投资

２０

，

００４

万元。

特此公告。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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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于

2015

年

12

月

18

日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由董事会秘书于

2015

年

12

月

11

日向各位董事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8

名

,

实际出席董事

7

名

,

董事杨红雨女士因生病未能出席

,

委托董事范雄先生代为行

使表决权

;

公司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游志胜先生主持

,

其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

)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有关规定以及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的实际投入情况

,

决定以

6,390.08

万元募集资金

,

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

资金。关于本次置换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5

年

12

月

19

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上

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此发表的意见全文登载于

2015

年

12

月

19

日巨潮资讯网。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5]2335

号”文核准

,

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普通股

(A

股

)

股

票

11,171,797

股已于

2015

年

12

月

1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公司的注册资本及总股本发生如下变化

:

公司总

股本由发行前的

139,245,600

股变更为

150,417,397

股

,

公司注册资本由发行前的

139,245,600

元变更为

150,417,

397

元。

根据

2015

年

3

月

4

日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公司董事会全权

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

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根据本次发行结果

,

增加公司注册资本

,

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鉴于上述原因

,

公司决定变更注册资本并对《公司章程》中涉及注册资本、股份总数等条款进行相应修改

,

并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修改内容详见附件。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登载于

2015

年

12

月

19

日巨潮资讯网。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

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鉴证报告。

3.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4.

公司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

资金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附件

1

《公司章程》修改对比

附件

1

《公司章程》修改对比

修改前 修改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３

，

９２４．５６

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５

，

０４１．７３９７

万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３

，

９２４．５６

万股，均为普通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５

，

０４１．７３９７

万股，均为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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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募集资金投入和置换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5]2335

号”文核准

,

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20

日非公开增发人民币

普通股

(A

股

)

股票

11,171,797

股

,

募集资金总额

449,999,983.16

元

,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15,600,000.00

元

,

实际收到

募集资金净额

434,399,983.16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5

年

11

月

23

日到账

,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四川华信

(

集团

)

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验证

,

并出具【川华信验

[2015]95

号】《验资报告》。

从

2015

年

2

月

4

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此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议案到非公开发行完成期间

,

为抢占市场先

机、保证募投项目实施目标和公司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

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投项目。根据四川华信

(

集团

)

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川华信专

[2015]374

号”专项审核报告

,

截至

2015

年

11

月

20

日

,

公司

实际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共计

6,390.08

万元

,

具体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募投项目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金额

公司预先投入的自筹

资金

拟置换金额

Ｄ

级飞行模拟机增购及模拟训练中心

建设项目

２３

，

０５９ ２１

，

４００ ６

，

８７１．５１ ５

，

２１２．５１

高精度三维全脸照相机与三维人脸识

别系统产业化项目

１７

，

６７１ １７

，

６００ １

，

１７７．５７ １

，

１７７．５７

补充流动资金

６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总 计

４６

，

７３０ ４５

，

０００ ８

，

０４９．０８ ６

，

３９０．０８

此次募投项目中“

D

级飞行模拟机增购及模拟训练中心建设项目”计划新购

2

台

D

级飞行模拟机

,

其中的第

1

台已于

2014

年

11

月和美国飞安公司签订采购合同

,

该模拟机计划于

2016

年春节后到货

,

安装在上海

;

在募集

资金到账前

,

公司已用自筹资金

5,212.51

万元按合同约定支付货款。

“高精度三维全脸照相机与三维人脸识别系统产业化”项目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1,177.57

万元

,

主要用于

“三维全脸照相机开发、小型化三维人脸采集仪开发、人脸识别应用系统开发和人脸数据采集”。

二、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实施

公司已在《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第一节“本次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方案概要”中披露“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

金先行投入

,

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为保障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

,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

,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

临时会议及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批准

,

公司决定以本次募集资金

6,390.08

万元置换预先已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

个月

,

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

目的自筹资金

,

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

三、关于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相关核查意见

(

一

)

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公司此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鉴证意见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的规定

,

对

此次募集资金置换事项出具了专项说明

,

说明已经四川华信

(

集团

)

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鉴证。会计师

事务所对此出具的“川华信专

[2015]374

号”专项审核报告意见为

:

公司管理层编制的截止至

2015

年

11

月

20

日

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专项说明》与实际情况相符。

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鉴证报告全文登载

于

2015

年

12

月

19

日巨潮资讯网。

(

二

)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此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1.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

个月

,

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

的需要。

2.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金额经会计师事务所鉴证

,

保荐机构

已出具意见认为上述置换符合相关规定。

3.

同意公司以

6,390.08

万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全文登载

于

2051

年

12

月

19

日巨潮资讯网。

(

三

)

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此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意见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经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并对此发表意见如下

:

1.

公司董事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的

规定

,

对此次募集资金置换事项出具了专项说明

,

截止

2015

年

11

月

20

日

,

公司实际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

筹资金共计

6,390.08

万元

,

系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中公开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范围。

2.

公司董事会对此次募集资金置换事项出具的专项说明已经四川华信

(

集团

)

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

伙

)

鉴证

,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川华信专

[2015]374

号”专项审核报告。

3.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

个月

,

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

的需要。

4.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6,390.08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意见全文登载于

2015

年

12

月

19

日巨潮资讯网。

(

四

)

保荐机构公司此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此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进行了核查

,

并发表如下意见

:

1.

根据公司董事会说明

,

在本次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

,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实际投资额为

6,390.08

万元

,

系本次非公开增发

A

股方案中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范围。

2.

四川华信

(

集团

)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

【川华信专

(2015)374

号】

,

上述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与公司董事会说明一致。

3.

本次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

,

预先投入数额经注册会计师审核

,

内容及程序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有关规定。

公司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

金的意见全文登载于

2015

年

12

月

19

日巨潮资讯网。

三、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

2.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

3.

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专项审核报告

;

4.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

5.

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意见

;

6.

公司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

资金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253� � � �证券简称:川大智胜 公告编号:2015-059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2015

年

12

月

18

日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由监事会主席于

2015

年

12

月

11

日向各位监事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

,

实际出席监事

3

名

;

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仰泽先生主持

,

其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

)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有关规定以及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的实际投入情况

,

决定以

6,390.08

万元募集资金

,

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

金。监事会经核查认为

:

1.

公司董事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的

规定

,

对此次募集资金置换事项出具了专项说明

,

截止

2015

年

11

月

20

日

,

公司实际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

筹资金共计

6,390.08

万元

,

系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中公开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范围。

2.

公司董事会对此次募集资金置换事项出具的专项说明已经四川华信

(

集团

)

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

伙

)

鉴证

,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川华信专

[2015]374

号”专项审核报告。

3.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

个月

,

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

的需要。

4.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6,390.08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2015年 12 月 19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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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45� � � �证券简称：中茵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5-� 122

茅惠英关于《中茵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补充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8

日收到茅惠英女士通知，茅惠英女士对

2015

年

12

月

18

日披露的《中茵股份有限公

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网

站

www.sse.com.cn2015

年

12

月

18

日披露的《中茵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相关事宜进行补充说

明。

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茅惠英女士将成为中茵股份持股超过

5％

以上的股东，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5

年

18

号公告的相关规定，茅惠英对《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第三节第二条内容补充说明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茅惠英在未来

12

个月内不排除处置已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 但会严格遵守包括中国

证监会

2015

年

18

号公告在内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依法依规买卖股票并严格按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股票简称：中央商场 股票代码：600280� � � �编号：临2015--103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冻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股东江苏地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和祝义财先生与深圳前海万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因融资纠纷案，

被深圳前海万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请财产保全，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知，冻结

情况如下：

1

、江苏地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174,832,016

股无限售流通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15.23%

，

被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本次冻结包括孳息，冻结期限为三年，自

2015

年

12

月

16

日至

2018

年

12

月

15

日止。

2

、祝义财先生持有的本公司

476,687,416

股无限售流通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41.51%

，被广东省深圳市

中级人民法院轮后冻结，本次轮后冻结包括孳息，冻结起始日自

2015

年

12

月

16

日起，冻结期限为三年（自转为

正式冻结之日起计算）。

祝义财先生除本次轮后冻结外，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476,687,416

股，尚被华润深国投信托有

限公司、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冻结、轮后冻结中，冻结股份约占公司总股份的

41.51%

。

特此公告。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18日

证券代码：600618� � 900908� � � �证券简称：氯碱化工 氯碱B股 编号：临2015-031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延期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八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的任期于

2015

年

12

月

20

日到期。鉴于公司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人选的提名工作尚未完成，为了保持工作的延续性，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换届事宜延期进行，延期后的董事会、监事会换届工作不迟于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

日完成。

在换届选举工作完成之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将继续依照法律、行政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忠实履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责的义务和职责。

特此公告。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股票代码：002027� � � �股票简称：七喜控股 公告编号：2015-119

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12

月

18

日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易贤忠先生关

于完成部分限售流通股（即高管锁定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因个人资金需要，易贤忠先生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发证券

"

）签署了《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根据该协议，易贤忠先生将其持有的

9,800,000

股限售流通股（即高管

锁定股）股票质押给广发证券进行融资。本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初始日期为

2015

年

12

月

17

日，交易期限为

365

天，质押期间该部分股份冻结不能转让。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易贤忠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97,258,19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2.17%

。（其中限售股

97,258,192

股，流通股

0

股）。本次质押股份数量为

9,800,000

股，占易贤忠先生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8%

，占公

司总股本的的

3.24%

。

特此公告。

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18日

证券代码：002190� � � �证券简称：成飞集成 公告编号：2015-074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日收到聘任的审计机构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通知，自

2015

年

12

月

3

日起，

"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更名为

"

中审众环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更名后的事务所各项职业资格、服务团队、单位地址、联系电话等均无变化。

原

"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的各项业务由

"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继续

承继经营，原有的业务关系及已签订的合同继续履行，服务承诺保持不变。

本次更名不涉及主体资格变更，不属于更换或者重新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特此公告。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19日

股票代码：002743� � � �股票简称：富煌钢构 公告编号：2015-067号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取消、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3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4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2

和议案

3

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

1

和议案

4

为普通决议事项，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5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五）下午

14:30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5

年

12

月

17

日

-2015

年

12

月

18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18

日

9:30－11:30

，

13:00－

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17

日

15:00

至

2015

年

12

月

18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地点：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群益楼

407

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富煌钢构第四届董事会

4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会议主持人：杨俊斌董事长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

人，代表股份

78,901,10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65.0248％

。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

人，代表股份

64,200,00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52.9092％

；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14,901,10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2.2805％

。

2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

6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5,101,1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2.4453%

。

3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4

、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陈青先生列席了会议。

5

、公司聘请的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鲍金桥律师、夏旭东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8,901,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5,10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00％

。

2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相关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8,901,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5,10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00％

。

3

、《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相关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8,901,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5,10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00％

。

4

、《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8,901,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2

、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鲍金桥、夏旭东。

3

、结论意见：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富煌钢构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19日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15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承义证字

[2015]

第

188

号

致：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

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接受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富煌钢构

"

）的委

托，指派鲍金桥、夏旭东律师（以下简称

"

本律师

"

）就富煌钢构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出具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是由富煌钢构第四届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于

2015

年

12

月

2

日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已按公告的要求如期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

经核查，出席会议的富煌钢构股东及股东代表

7

人，代表股份

78,901,100

股，均为截至

2015

年

12

月

11

日

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富煌钢构股东。富煌钢构董事、

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律师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如下：

(

一

)

《关于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二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相关条款的议案》；

(

三

)

《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相关条款的议案》；

(

四

)

《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宜的议案》。

上述提案由富煌钢构第四届董事会提出，并提前十五日进行了公告。本次股东大会没有临时提案。本

次股东大会的提案人资格及提案提出的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程序，采取现场书面记

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进行了表决。两名股东代表、一名监事

和本律师对现场会议的表决票进行了清点和统计，并当场宣布了表决结果。网络投票结果由深圳证券信息

有限公司提供。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为：

(

一

)

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8,901,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15,101,1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二

)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相关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8,901,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15,101,1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三

)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相关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8,901,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15,101,1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四

)

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8,901,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与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致。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

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富煌钢构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

关决议合法有效。


